江苏省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标准（暂行）
(征求意见稿)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费率与交通违法行为联系浮动标准。交强险费率与交通违法行为联系浮动遵循从车原则，即以机动车辆上一保险周期内（即上期交强险保单出单日至本期交强险保单出单日之间）已处罚完毕的违法行为记录信息为依据，按照《交强险费率与交通违法行为联系浮动对照表》（附后）所列浮动系数为基准执行。
二、其他情况的交强险费率标准：当年初次登记的新车、当年所有权变更登记的在用车，按国家规定的基准费率投保。摩托车、拖拉机暂不进行费率浮动，按国家规定的基准费率投保。
三、交强险费率浮动计算公式。交强险保费＝基准费率×（1+交通事故费率浮动系数）×（1+∑交通违法费率浮动系数）
四、本标准中的基准费率是指国家公布的各种不同使用性质的机动车辆交强险费率。计算公式中的交通事故费率浮动系数为2007年7月1日全国统一实行的交通事故浮动系数。
五、本标准未明确的参照中国保监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暂行办法》执行。如国家对交强险费率浮动另有规定，执行国家规定。

六、本标准自2010年X月X日零时起实施。
交强险费率与交通违法行为联系浮动对照表
	类别
	序号
	内容
	浮动系数

	费率上浮标准
	1
	无证驾驶机动车、把机动车交给无证人驾驶的
	+60%/次

	
	2
	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
	+30%/次

	
	3.1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60%/次

	
	3.2
	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30%/次

	
	4.1
	驾驶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70%以上的
	+60%/次

	
	4.2
	驾驶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50%至70%的
	+30%/次

	
	4.3
	驾驶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20%至50%的
	+10%/次

	
	4.4
	驾驶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10%至20%的
	+10%/3次

	
	5.1
	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核定载客人数50%以上
	+30%/次

	
	5.2
	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核定载客人数20%至50%的
	+20%/次

	
	6.1
	货车载物超过核定载重量100%以上的
	+30%/次

	
	6.2
	货车载物超过核定载重量50%至100%的
	+10%/次

	
	6.3
	货车载物超过核定载重量30％至50%的
	+10％/3次

	
	7
	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
	+10％/3次

	
	8
	驾驶机动车违法变更车道
	+10％/3次

	
	9
	交通肇事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
	+60%/次

	
	10
	车辆未经定期检验合格继续使用的
	+20%/次

	
	11
	故意遮档、污损机动车号牌
	+10%/次

	
	12
	高速公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30%/次

	
	13
	高速公路违法掉头、倒车
	+60%/次

	
	14.1
	运载危险物品时不按规定时间、路线、速度行驶
	+60%/次

	
	14.2
	运载危险物品时未悬挂警示标志的
	+60%/次

	
	15
	未按规定投保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的
	+10%/次

	费率下降标准
	1
	上一年度无上述交通违法行为记录
	-20%

	
	2
	上两个年度无上述交通违法行为记录
	-40％

	
	3
	连续三年或三年以上无上述交通违法行为记录
	-60％

	交强险交通违法行为费率调整系数实行累加，最大不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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